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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88/2021_2022__E5_8C_97_

E4_BA_AC_E5_90_88_E4_c67_388759.htm 为了提高国家统计

局直属调查机构统计人员及其他从事调查与分析工作人员的

业务素质和学历层次，提高调查与分析的质量和效率，全国

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与国家统计局共同签发了《关

于合作开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调查与分析专业（专科）和组

织统计系统人员学习的通知》（考委〔2006〕2号）文件。 根

据文件中的精神和要求，结合我市调查与分析行业的发展状

况和工作实际，经北京教育考试院与国家统计局培训学院研

究决定，在我市开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调查与分析专业（专

科）考试（经与北京市统计局协商，应由北京市统计局承担

的有关工作由国家统计局培训学院负责）。现将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 一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调查与分析专业（专科）考

试使用全国统一的考试计划、教材、大纲，参加全国统一考

试。 二、国家统计局培训学院负责我市调查与分析专业（专

科）考试宣传和集体报名工作；认定助学培训机构；进行日

常管理、考前教育等工作。 三、北京教育考试院自学考试办

公室（以下简称“市自考办”）按照全国考办有关规定组织

考试、阅卷、成绩管理等工作。 四、确定对外经济贸易大学

作为该专业主考院校。 五、凡参加调查与分析专业（专科）

考试的人员，须到国家统计局培训学院认定的培训机构报名

，由国家统计局培训学院负责办理集体报名手续。 六、调查

与分析专业（专科）考试自2007年开考。具体考试安排另行

通知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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